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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民事案件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银江股份”）于 2018年 6月 22

日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案件受理通知书》，现将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公司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被告李欣、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提起民事诉讼，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案号：

（2018）浙 01民初 1538号），并于 2018年 6月 20日向公司送达《民事案件受

理通知书》。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受理机构：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受理地点：浙江省杭州市 

（三）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银江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二：李欣 

（四）诉讼基本情况 

因收购标的北京亚太安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李

欣应向公司补偿其持有的 25,240,153 股公司股票，因李欣持有 27,813,840股银

江公司股票已处于质押登记状态，质权人为浙江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浙商资管），导致其无法履行补偿义务。公司已就本事项向当事人李欣提起上



市公司收购纠纷，审理法院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最高人民法院（二

审）；同时，公司已就本事项向当事人李欣、浙商资管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审理法院为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公司诉李欣上市公司收购纠纷案件（以下简称“案件一”）已经终审判决，

本公司已胜诉，其过程进展如下：依据公司与李欣签署的《银江股份有限公司与

北京亚太安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关于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有关规定，以及李欣未实现亚太安讯 2015 年度业绩承

诺的事实，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5 日召开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拟通过回购注销方式要求李欣补偿公司股份的议案》，决定股东李欣

应向公司补偿公司股份 25,240,153 股，由公司以 1 元总价回购并注销。因李欣

将其持有的公司 27,813,840 股股票质押给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而导

致李欣无法履行交付补偿股份的合同义务。公司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就与李欣

上市公司收购纠纷提起民事诉讼，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案号：（2016）浙

民初 6 号）并于 2016 年 5 月 23 日向公司送达《立案通知书》。2017 年 8 月 3

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判决本公司胜诉。李欣不服上述判决，

于 2017 年 8 月 22 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 年 1 月，

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 833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如下：“本案按上诉人李欣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

日起发生法律效力。本裁定为终审裁定”。本案已于 2018年 1月 26日由浙江省

高院受理司法执行申请，目前本案正在司法执行过程中。 

但上述案件的执行也受制于本公司与浙商资管的衍生案件（以下简称“案件

二”）。 

本公司在案件二终审判决中败诉，其过程进展如下：浙商资管向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于 2016 年 5 月初对李欣持有的公司股份 27,813,840

股进行司法冻结，本公司亦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衍生诉讼案件（本公

司与浙商资管、李欣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号为（2016）浙 01 号民初 899号】），

要求浙商资管停止对李欣所持有的 25,240,153 股公司股份的强制执行。本公司

于 2017 年 3 月 13 日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 01 民初 899

号”《民事判决书》，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本公司的诉讼请



求,同时案件受理费 1,422,103 元，由本公司负担。本公司对一审判决不服，向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本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8 日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 2017 年 12 月 25 日签发的“（2017）浙民终 247 号”《民事判决书》”，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上述案件终审判决结果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

审案件受理费 1,422,103元，由上诉人银江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2016 年 4 月 15 日，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对亚太安讯 2015 年度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亚太安讯 2015 年度净利润为-412.37 万元，与被

告二承诺 2015年度利润数 6,613 万元相去甚远。结合前述《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中“补偿股份数”的相关约定，经综合计算，被告二此次需向原告交付公司股份

25,240,153 股作为补偿，并由原告公司予以注销。但是由于被告所持原告公司

27,813,840 股限售股已被质押，这直接导致被告二无法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的有关约定向原告履行交付补偿股份的合同义务。 

原告认为，被告一与被告二的股票质押行为属于违法违规行为，且主观上具

有恶意，使得被告二得以躲避证券合规监管、逃避巨额债务，给原告造成了无法

挽回的巨大经济损失，因此，根据《物权法》、《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被告一

与被告二所签订的《股票质押合同》依法均无效。 

（五）诉讼请求： 

1、判令确认两被告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签订的浙商聚银 1 号银江股份股票

收益权 1、2、3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股票质押合同》（合同编号：浙商资管

GPZYJY0039、GPZYJY0040、GPZYJY0041）均无效。 

2、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公告费、

财产保全费等诉讼费用）。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本次披露诉讼事项外，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

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案件尚未开庭审理，该诉讼的解决方式、解决时间和最终的结果尚存在

不确定性，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就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通知书》（案号：（2018）

浙 01民初 1538号） 

 

特此公告。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6月 22日 




